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國文 6 3 3 3 3

英文 6 3 3 3 3

人文藝術 2 2 2

社會科學 2 2 2

軍訓 (0) (0) (2) (0) (2) (0) (2) (0) (2)

體育 (4) (1) (2) (1) (2) (1) (2) (1) (2)

合　計 16-20 8 8 8 8

生物學 4 2 2 2 2

生物學實驗 * 2 1 2 1 2

化學 4 2 2 2 2

化學實驗 * 2 1 2 1 2

套裝軟體應用 2 2 2

資料處理在水產養殖的應用 * 2 2 3

生物統計學 2 2 2

合　計 18 6 8 8 10 2 3 2 2

魚類學 2 2 2

魚類學實驗 * 1 1 2

水質學 4 2 2 2 2

水質學實驗 * 2 1 2 1 2

營養飼料學 3 3 3

餌料生物學 2 2 2

合　計 14 0 0 0 0 6 8 8 9

水產概論 2 2 2

水產微生物學 * 3 3 4

水產養殖學 4 2 2 2 2

水產養殖學實驗 * 2 1 2 1 2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進修推廣部 水產養殖科  二專部  100級課程規劃表

100.02.23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3.02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3.16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3.30教務會議通過

教育部100.5.2臺技(三)字第1000071343號函核備

科
目
類
別

*為實
務課程

學

分

數

共
同
必(

選)

修
科
目

專
業
基
礎
科
目

專
業
核
心
科
目

校
定
必
修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科
目
類
別

*為實
務課程

學

分

數

休閒漁業管理 2 2 2

合　計 13 2 2 0 0 6 8 5 6

浮游生物學 2 2 2

海洋學 2 2 2

澎湖的水產養殖 2 2 2

漁業法規 2 2 2

水族館管理學 2 2 2

岩礁區物種保育 2 2 2

2 2 2

藻類學 2 2 2

休閒潛水 2 2 2

觀光旅遊資源 2 2 2

海洋環境科學概論 2 2 2

國際禮儀 2 2 2

憲法 2 2 2

應用文 2 2 2

無脊椎動物學 2 2 2

生物技術概論 2 2 2

2 2 2

水族生理學 2 2 2

養殖經營學 2 2 2

海洋生態學 2 2 2

栽培漁業學概論 2 2 2

網具設計 2 2 2

廢水生物處理學 2 2 2

水族病理學 2 2 2

觀賞水族概論 2 2 2

海洋遊憩資源開發 2 2 2

箱網養殖概論 2 2 2

海洋環境保全 2 2 2

生態學概論 2 2 2

遊艇駕駛概論 2 2 2

漁業行政 2 2 2

漁業政策 2 2 2

海洋資源學 2 2 2

廢水處理學 2 2 2

行銷管理 2 2 2

合　計 70 14 14 20 20 16 16 20 20

總    計 131~135 30 32 36 38 30 35 35 37

校
定
必
修

選
修
科
目

初級日文(一)

初級日文(二)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科
目
類
別

*為實
務課程

學

分

數

最低畢業學分：80學分

(共同科目16~20學分；專業基礎科目18學分；專業核心科目14學分；校定必修13學分）

備註：共同必(選)修科目部分之(   )係為選修課程

體育:為選修課程，最多承認畢業學分4學分

軍訓:為選修課程(軍訓課程可折抵役期，須修畢兩學年，始可報考預官)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科目名稱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國文 6 3 3 3 3

3 3 3

3 3 3

體育 2~4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軍訓 0 ﹙0﹚ 2 ﹙0﹚ 2 ﹙0﹚ 2 ﹙0﹚ 2

服務教育 0

合計 14~16 7 10 7 10 ﹙1﹚ 4 ﹙1﹚ 4 ﹙1﹚ 2 ﹙1﹚ 2 ﹙1﹚ 2 ﹙1﹚ 2

2

2

2

2

2

2

2

合　計 14

化學 4 2 2 2 2

化學實驗 * 2 1 2 1 2

生物學 4 2 2 2 2

生物學實驗 * 2 1 3 1 3

水產概論 2 2 2

套裝軟體應用 2 2 2

實務專題 * 4 1 2 1 2 2 2

合  計 20 10 13 6 9 0 0 0 0 1 2 1 2 2 2 0 0

漁業行政 2 2 2

魚類學 2 2 2

魚類學實驗 * 1 1 3

水產微生物學 3 3 3

生物化學 3 3 3

水質學 4 2 2 2 2

水質學實驗 * 2 1 3 1 3

無脊椎動物學 2 2 2

無脊椎動物學實驗 * 1 1 3

水生植物學 2 2 2

餌料生物學 2 2 2

水族生理學 3 3 3

營養飼料學 3 3 3

水產養殖學 4 2 2 2 2

水產養殖學實驗 * 2 1 3 1 3

海洋生態學 2 2 2

水族病理學 3 3 3

箱網養殖學 2 2 2

生物統計學 4 2 2 2 2

產學合作研修 * 1 1 2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系     四技100級課程規劃表

100.02.23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3.02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3.16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3.30教務會議通過

科
目
類
別

*為
實務
課程

學

分

數

共
同
必(

選)

修

英文(一)

英文(二)

通
識
必
選

人文藝術(一)

人文藝術(二)

人文藝術(三)

社會科學(一)

社會科學(二)

社會科學(三)

自然科學(一)

院
定
必
修

專　

業　

必　

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科目名稱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科
目
類
別

*為
實務
課程

學

分

數

合　計 48 0 0 2 2 12 16 8 12 11 13 12 14 2 2 1 2

必修、必選總計 96~98 17 23 15 21 12 20 8 16 12 17 13 18 4 6 1 4

澎湖水產養殖 2 2 2

休閒漁業管理 2 2 2

海洋氣象 2 2 2

觀賞水族概論 2 2 2

水產養殖機電 2 2 2

澎湖水產種苗繁殖場實務 * 2 2 2

岩礁區物種保育 2 2 2

水產微生物學實驗 * 1 1 2

植物細胞培養 2 2 2

水生植物學實驗 * 1 1 2

魚類種苗生產實務 * 2 2 3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實務 * 2 2 2

組織學及實驗 * 3 3 4

餌料生物學實驗 * 1 1 2

生殖生理學 2 2 2

生化技術實驗 * 3 3 4

2 2 2

2 2 2

動物細胞培養及實驗 * 3 3 4

營養飼料學實務 * 2 2 3

魚病學實驗 * 2 2 4

生物技術概論 2 2 2

漁業政策 2 2 2

仔稚魚發育學 2 2 2

箱網養殖實務 * 2 2 3

漁業法規 2 2 2

遊艇駕駛概論 2 2 2

合　計 54 6 6 6 6 5 6 5 7 11 14 7 9 6 8 8 9

科技英文 2 2 2

合　計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2 0 0

選  修  總  計 56 6 6 6 6 5 6 5 7 11 14 7 9 8 10 8 9

專  

業 
 

選 
 

修　

 
  
 初級日文(一)

初級日文(二)

院
定
選
修

最低畢業學分：130學分(含共同必(選)修14~16學分、通識必選14學分、院定及專業必修68學分)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科目名稱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科
目
類
別

*為
實務
課程

學

分

數

備註：
 1.共同必(選)修科目部分之(      )係為選修課程。
 2.軍訓為選修課程(軍訓課程可折抵役期，須修畢兩學年，始可報考預官）。
 3.體育課程：大一為必修（2學分），大二．三．四得選修（2學分），最多承認畢業學分4學分。
 4.院定及跨系修課學分最多承認10學分為畢業學分。
 5.服務教育為一下至四上，任選2學期(每學期服務需滿15小時)。
 6.本校日間部100學年度起大學部入學新生除聽障者外，均須通過全民英檢初級(或相當於TOEIC測驗350分以上)

始得畢業。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科目名稱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國文 6 3 3 3 3

英文（一） 3 3 3

英文（二） 3 3 3

體育 2~4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軍訓 0 ﹙0﹚ 2 ﹙0﹚ 2 ﹙0﹚ 2 ﹙0﹚ 2

服務教育 0

合　計 14~16 7 10 7 10 ﹙1﹚ 4 ﹙1﹚ 4 ﹙1﹚ 2 ﹙1﹚ 2 ﹙1﹚ 2 ﹙1﹚ 2

2

2

2

2

2

2

2

合　計 14

水產概論 2 2 2

生物學 2 2 2

普通化學 3 3 3

普通化學實驗 * 1 1 3

計算機概論 2 2 2

海洋資源開發與應用 * 2 2 2

實務專題 * 2 1 3 1 3

合　計 14 10 12 2 2 0 0 0 0 1 3 1 3 0 0 0 0

食品科學概論 2 2 2

分析化學 2 2 2

分析化學實驗 * 1 1 3

生物統計學 2 2 2

營養學概論 2 2 2

有機化學 3 3 3

微生物學 3 3 3

微生物學實驗 * 1 1 3

食品化學 3 3 3

食品化學實驗 * 1 1 3

食品加工 4 2 2 2 2

食品加工實習 * 2 1 3 1 3

食品檢驗分析 3 3 3

食品檢驗分析實驗 * 1 1 3

食品微生物學 3 3 3

食品微生物學實驗 * 1 1 3

水產食品製造學 2 2 2

水產食品製造學實驗 * 1 1 3

生物技術 2 2 2

生物化學 4 2 2 2 2

食品工程 * 3 3 3

生物化學實驗 * 1 1 3

儀器分析 2 2 2

食品衛生安全與法規 2 2 2

100.02.23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四技100級課程規劃表 100.03.02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3.16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3.30教務會議通過

科
目
類
別

＊為
實務
課程

學

分

數

共
同
必(

選)

修

通
識
必
選

人文藝術(一)

人文藝術(二)

人文藝術(三)

社會科學(一)

社會科學(二)

社會科學(三)

自然科學(一)

院
定
必
修

專
業
必
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科目名稱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科
目
類
別

＊為
實務
課程

學

分

數

產學合作研修 * 1 1 3

食品產業專題 1 1 3

合　計 53 2 2 10 12 11 17 11 17 7 9 10 12 2 6 0 0

食物製備與實習 * 3 3 3

品酒與調酒 * 2 2 2

食品與免疫 2 2 2

烘焙技術與實習 * 3 3 3

食品添加物應用技術 * 2 2 2

食品品管技術 2 2 2

油脂學 2 2 2

穀類加工 * 2 2 2

食品乾燥技術 2 2 2

食品品評 * 2 2 2

食品碳水化合物 2 2 2

應用微生物學  2 2 2

食品生物化學 2 2 2

海洋天然物提取技術 * 3 3 3

專題研究 * 4 2 3 2 3

食品物性 * 2 2 2

食品行銷學 2 2 2

畜產品加工 * 2 2 2

機能性食品 2 2 2

再生資源應用 * 2 2 2

食品藥物檢驗技術 * 2   2 2

儀器分析應用 * 1 1 3

酵素學 2 2 2

水產廢棄物應用 2 2 2

水產品機能性分析　 2 2 2

1 1 2

發酵應用技術 ＊ 2 2 2

分子生物學概論 2 2 2

1 1 2

食品包裝技術 2   2 2

食品衛生管制系統 * 2    2 2

微生物檢驗技術 * 2 2 2

毒物學 2 2 2

保健飲食 2 2 2

專家型品評技術 * 2 2 2

食品工廠經營管理 2 2 2

食品產業經營實務 2 2 2

合　計 76 3 3 7 7 4 4 6 6 13 14 12 13 14 17 17 18

海洋生態學 2 2 2

科技英文 2 2 2

合計 4 0 0 0 0 0 0 0 0 0 0 2 2 2 2 0 0

備註：

專
業
選
修

專題討論(一)

專題討論(二)

院
定
選
修

最低畢業學分：130學分(共同必(選)修14~16學分、通識必選14學分、院定及專業必修67學分)

1.軍訓為選修課程(軍訓課程可折抵役期，須修畢兩學年，始可報考預官）。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科目名稱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科
目
類
別

＊為
實務
課程

學

分

數

2.體育課程：大一為必修(2學分)，大二、三、四得選修(2學分)，最多承認畢業學分4學分。

3.跨系修課學分最多承認10學分為畢業學分。

4.服務教育為一下至四上，任選2學期(每學期服務需滿15小時)。

5.本校日間部100學年度起大學部入學新生除聽障者外，均須通過全民英檢初級(或相當於TOEIC測驗350分以上)始得畢業。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科目名稱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時數

國文 6 3 3 3 3

英文（一） 3 3 3

英文（二） 3 3 3

體育 2~4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軍訓 0 ﹙0﹚ 2 ﹙0﹚ 2 ﹙0﹚ 2 ﹙0﹚ 2

服務教育 0

合　計 14~16 7 10 7 10 ﹙1﹚ 4 ﹙1﹚ 4 ﹙1﹚ 2 ﹙1﹚ 2 ﹙1﹚ 2 ﹙1﹚ 2

人文藝術（一） 2

人文藝術（二） 2

人文藝術（三） 2

社會科學（一） 2

社會科學（二） 2

社會科學（三） 2

自然科學（一） 2

合　計 14

物理（一） 3 3 3

3 3 3

計算機概論 3 3 3

物理（二） 3 3 3

3 3 3

數位邏輯設計 3 3 3

數位邏輯設計實習 * 1 1 2

 3 3 3

* 1 1 2

* 2 2 3

* 2 2 3

合　計 27 9 9 10 11 4 5 0 0 0 0 2 3 2 3 0 0

電腦網路概論 3 3 3

* 3 3 4

電腦網路實習 * 1 1 2

* 3 3 4

資料結構 3 3 3

計算機組織 3 3 3

組合語言與系統程式 * 3 3 3

離散數學 3 3 3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 3 3 3

微處理機 * 3 3 3

資料庫系統 3 3 3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四技100級課程規劃表 

100.02.23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3.02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3.16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3.30教務會議通過

科
目
類
別

*為
實
務
課
程

學

分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共
同
必(

選)

修

通
識
必
選

院
定
必
修

微積分(一)

微積分(二)

電子學(一)

電子學實習(一)

實務專題(一)

實務專題(二)

專
業
必
修

程式設計(一)

程式設計(二)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科目名稱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時數

科
目
類
別

*為
實
務
課
程

學

分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機率與統計 3 3 3

作業系統 3 3 3

合　計 37 6 7 4 6 9 9 9 9 6 6 3 3 0 0 0 0

普通化學 3 3 3

物理實驗 * 1 1 2

科技英文 2 2 2

產學合作研修 * 2 2 4

合計 8 3 3 1 2 0 0 0 0 0 0 0 0 4 6 0 0

網頁設計 * 3 3 3

線性代數 3 3 3

工程數學 3 3 3

電子商務 * 3 3 3

路由協定及組態 * 3 3 3

多媒體技術與應用 * 3 3 3

演算法 3 3 3

單晶片應用 * 3 3 3

* 3 3 3

網路服務管理 * 3 3 3

3 3 3

書報討論 1 1 2

行動裝置程式設計 * 3 3 3

電腦動畫 * 3 3 3   

* 3 3 3

駭客攻防技術 * 3 3 3

數位電視機上盒 * 3 3 3

虛擬實境 * 3 3 3

無線網路 3 3 3

地理資訊系統 * 3 3 3

網路程式設計 * 3 3 3

數位典藏 3 3 3

合　計 64 0 0 0 0 3 3 12 12 15 15 19 20 12 12 3 3

資料探勘 3 3 3

資訊安全 * 3 3 3

嵌入式系統 * 3 3 3

新世代網際網路協定 3 3 3

電子文獻資料庫 3 3 3

合　計 1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 6 9 9

備註：

專
業
必
修

院
定
選
修

專
業
選
修

Java程式設計

Unix/Linux系統

FPGA系統原理與設計

其
他
專
業
選
修

最低畢業學分： 130學分(共同必(選)修14~16學分、通識必選14學分、專業必修 37 學分、院定必修 27 學分、    
專業選修36學分)

1.跨系修課學分最多承認9學分為畢業學分。

2.軍訓為選修課程(軍訓課程可折抵役期，須修畢兩學年，始可報考預官)

3.體育課程：大一為必修(2學分)，大二、三、四得選修，最多承認畢業學分4學分。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科目名稱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時數

科
目
類
別

*為
實
務
課
程

學

分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4.在學期間，至少考取CCNA、ECSS、CEH、SCJA、SCJP、LPIC Level 1、RHCE、MCSA、MCSE等國際專業證照，

  或國內經濟部資訊專業人員(ITE)、TQC、MOS、乙級技術士(但不含硬體裝修類)等資訊相關證照。

5.服務教育為一下至四上，任選兩學期。(每學期服務需滿15小時)

6.本校日間部100學年度起大學部入學新生除聽障者外，均須通過全民英檢初級(或相當於TOEIC測驗350分以上)始得畢業。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科目名稱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國文 6 3 3 3 3

英文（一） 3 3 3

英文（二） 3 3 3

體育 2~4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軍訓 0 ﹙0﹚ 2 ﹙0﹚ 2 ﹙0﹚ 2 ﹙0﹚ 2

服務教育 0

合　計 14~16 7 10 7 10 ﹙1﹚ 4 ﹙1﹚ 4 ﹙1﹚ 2 ﹙1﹚ 2 ﹙1﹚ 2 ﹙1﹚ 2

2

2

2

2

2

2

2

合　計 14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 1 1 3

計算機概論 ＊ 3 3 3

數位邏輯設計 3 3 3

數位邏輯設計實習 ＊ 1 1 3

＊ 1 1 2

＊ 1 1 2

合計 25 9 9 6 6 8 12 0 0 0 0 1 2 1 2 0 0

3 3 3

3 3 3

＊ 1 1 3

＊ 1 1 3

3 3 3

3 3 3

3 3 3

信號與系統 3 3 3

3 3 3

＊ 1  1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 1 1 2

＊ 1 1 2

通訊電子電路 ＊ 3 3 3

微波電路 3 3 3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電信工程系   四技100級課程規劃表

  100.03.02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3.02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3.16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3.30教務會議通過

科
目
類
別

＊
為
實
務
課
程

學

分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共
同
必(

選)

修

通
識
必
選

人文藝術(一)

人文藝術(二)

人文藝術(三)

社會科學(一)

社會科學(二)

社會科學(三)

自然科學(一)

院
定
必
修

物理(一)

物理(二)

微積分(一)

微積分(二)

電子學(一)

電子學實習(一)

實務專題(一)

實務專題(二)

專
業
必
修

電路學(一)

電路學(二)

程式設計(一)

程式設計(二)

工程數學(一)

工程數學(二)

工程數學(三)

電子學(二)

電子學實習(二)

電磁學(一)

電磁學(二)

通訊系統(一)

通訊系統(二)

通訊系統實習(一)

通訊系統實習(二)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科目名稱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科
目
類
別

＊
為
實
務
課
程

學

分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微波電路實習 ＊ 1 1 3

數位信號處理 3 3 3

合　計 48 4 6 7 9 6 6 14 17 10 11 7 9 0 0 0 0

普通化學 3 3 3

物理實驗 ＊ 1 1 2

科技英文 2 2 2

產學合作研修 ＊ 3 3 3

合計 9 3 3 1 2 0 0 0 0 0 0 0 0 5 5 0 0

　　專　業　共　同　選　修

機率 3 3 3

數值分析 3 3 3

複變函數 3 3 3

高等電子學 3 3 3

網路概論 3 3 3

切換式電源供應器 3 3 3

合　計 18 0 0 0 0 0 0 0 0 15 15 3 3 0 0 0 0

　　通　訊　及　信　號　處　理　領　域

無線通訊系統 3 3 3

多媒體技術與應用 ＊ 3 3 3

隨機過程 3 3 3

高等通訊電子電路 3 3 3

行動通訊概論 3 3 3

數位影像處理 ＊ 3 3 3

展頻通訊 ＊ 3 3 3

數位訊號處理晶片實務 ＊ 3 3 3

數位語音處理 ＊ 3 3 3

正交分頻多工技術 ＊ 3 3 3

數位接收機設計 ＊ 3 3 3

合　計 33 0 0 0 0 0 0 0 0 6 6 12 12 6 6 9 9

　　微　波　領　域

天線原理與應用 ＊ 3 3 3

濾波器設計 ＊ 3 3 3

光電概論 3 3 3

光纖概論 3 3 3

射頻電路設計 ＊ 3 3 3

電子產品檢驗量測實務 ＊ 3 3 3

電波傳播與散射 3 3 3

高頻量測技術 ＊ 3 3 3

衛星通訊系統 ＊ 3 3 3

合　計 27 0 0 0 0 0 0 0 0 0 0 9 9 9 9 9 9

備註：

專
業
必
修

院
定
選
修

專
業
選
修

最低畢業學分：130學分(含共同必選修14-16學分、通識必選14學分、院定及專業必修73學分)

1.院定及跨系選修課程最多承認10學分為畢業學分。

2.共同必(選)修科目部分之(      )係為選修課程；部分專業選修課程隔年開。

3.須取得系認可之證照始得畢業。

4.軍訓為選修課程(軍訓課程可折抵役期，須修畢兩學年，始可報考預官）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科目名稱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科
目
類
別

＊
為
實
務
課
程

學

分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5.體育課程:大一為必修(2學分)，大二．三．四得選修，最多承認畢業學分4學分

6.服務教育為一下至四上，任選2學期(每學期服務需滿15小時)

7.本校日間部100學年度起大學部入學新生除聽障者外，均須通過全民英檢初級(或相當於TOEIC測驗350分以上)始得畢業。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國文 6 3 3 3 3

3 3 3

3 3 3

體育 2~4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軍訓 0 ﹙0﹚ 2 ﹙0﹚ 2 ﹙0﹚ 2 ﹙0﹚ 2

服務教育 0

合計 14~16 7 10 7 10 ﹙1﹚ 4 ﹙1﹚ 4 ﹙1﹚ 2 ﹙1﹚ 2 ﹙1﹚ 2 ﹙1﹚ 2

2

2

2

2

2

2

2

合計 14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1 1 3

計算機概論 3 3 3

數位邏輯設計 3 3 3

數位邏輯設計實習 1 1 3

實務專題 2 1 2 1 2

合計 25 9 9 6 6 4 6 4 6 0 0 1 2 1 2

計算機程式 3 3 3

3 3 3

1 1 3

電路學（一） 3 3 3

電路學（二） 3 3 3

工程數學（一） 3 3 3

工程數學（二） 3 3 3

電機機械 3 3 3

控制系統 3 3 3

綠色能源應用 3 3 3

微處理機 3 3 3

微處理機實習 1 1 3

電磁學 3 3 3

數位信號處理 3 3 3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四技100級課程規劃表

100.03.02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3.02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3.16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3.30教務會議通過

科
目
類
別

學
分
數

共
同
必(

選)

修

英文(一)

英文(二)

通
識
必
選

人文藝術(一)

人文藝術(二)

人文藝術(三)

社會科學(一)

社會科學(二)

社會科學(三)

自然科學(一)

院
定
必
修

物理(一)

物理(二)

微積分(一)

微積分(二)

電子學(一)

電子學實習(一)

專
業
必
修

電子學(二)

電子學實習(二)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科
目
類
別

學
分
數

電力電子學 3 3 3

合計 41 0 0 3 3 9 9 16 18 7 9 6 6 0 0 0 0

普通化學 3 3 3

物理實驗 1 1 2

科技英文 2 2 2

產學合作研修 2 2 4

合計 8 3 3 1 2 0 0 0 0 0 0 0 0 4 6 0 0

系統與設計課程

風力發電原理與應用 3 3 3

電機工程概論 2 2 3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3 3 3

電路學實習 1 1 3

離散數學 3 3 3

感測原理 3 3 3

工業儀表 3 3 3

數值分析 3 3 3

機率與統計 3 3 3

信號與系統 3 3 3

電機機械實習 1 1 3

儀器電子學 3 3 3

單晶片系統與設計 3 3 3

類神經網路 3 3 3

計算機結構 3 3 3

電腦輔助工程分析 3 3 3

電動機控制 3 3 3

有限元素法 3 3 3

模糊控制 3 3 3

機電整合 3 3 3

數位影像處理 3 3 3

介面技術 3 3 3

數位控制 3 3 3

線性系統 3 3 3

醫學工程實習 1 1 2

醫電工程 2 2 2

微機電系統 3 3 3

計算機輔助設計 3 3 3

數位語音處理 3 3 3

人工智慧 3 3 3

合計 82 5 6 0 0 4 6 6 6 16 18 15 15 22 23 14 14

備註：

專
業
必
修

院
定
選
修

專
業
選
修

最低畢業學分：130學分(共同必(選)修14~16學分、通識必選14學分、院定必修25學分、專業必修41學分)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科
目
類
別

學
分
數

1.院定及跨系修課學分最多承認12學分為畢業學分。

2.共同必(選)修科目部分之(      )係為選修課程

3.軍訓為選修課程(軍訓課程可折抵役期，須修畢兩學年，始可報考預官）

4.體育課程:大一為必修(2學分)，大二．三．四得選修，最多承認畢業學分４學分

5.服務教育為一下至四上，任選2學期(每學期服務需滿15小時)

6.本校日間部100學年度起大學部入學新生除聽障者外，均須通過全民英檢初級(或相當於TOEIC測驗350分以上)始得畢業。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專題討論 4 1 2 1 2 1 2 1 2

論文 6

合計 10 1 2 1 2 1 2 1 2

無脊椎動物學研究 3 3 3

生物技術研究方法 3 3 3

高等水產動物營養與飼料學 3 3 3

貝類繁殖研究 3 3 3

經濟海藻生理生態學 3 3 3

魚類細胞組織培養 3 3 3

甲殼類繁殖研究 3 3 3

生殖內分泌學 3 3 3

海洋政策 3 3 3

水中生物聲學 3 3 3

海洋生態資源與保育 3 3 3

海水箱網養殖的經營與管理 3 3 3

魚類初期生活史研究 3 3 3

水產品收穫處理 3 3 3

種苗繁殖 3 3 3

水產資源學 3 3 3

經濟海藻種苗生產 3 3 3

高等生物統計學 3 3 3

生物多樣性 3 3 3

海洋保護區 3 3 3

餌料微藻培育與保種 3 3 3

科學論文寫作 3 3 3

合計 66 18 18 36 36 12 12

總　計 76 19 20 37 38 13 14 1 2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水產資源與養殖研究所碩士班  100級課程規劃表

100.02.23所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3.02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3.16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3.30教務會議通過

科
目
類
別

學
分
數

備註

共
同
必
修
科

目

選
修
科
目

最低畢業學分： 30 學分（必修10 學分，選修20學分）。
註：共同必修及本所選修科目至少修足26學分。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食品科技發展 3 3 3

專題討論 2 1 2 1 2

論文 6

合計 11 0 0 4 5 1 2

食品酵素學 3 3 3

免疫學 3 3 3

食品物化性質 3 3 3

食品加工技術 3 3 3

食品生物技術 3 3 3

3 3 3

自由基生物醫學 3 3 3

微生物生理代謝 3 3 3

機能性胜肽 2 2 2

醣類化學 2 2 2

保健評估方法 2 2 2

食品冷凍冷藏 3 3 3

食品分析檢驗技術 3 3 3

食品蛋白質化學 3 3 3

生化製程技術 3 3 3

海洋生物化學 3 3 3

3 3 3

食品快速檢測技術 3 3 3

合　　　　計 51 26 26 25 25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100級課程規劃表
100.02.23系(所)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3.02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3.16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3.30教務會議通過

100.05.18系(所)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0.05.24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0.06.01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0.06.15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科
目
類
別

學
分
數

共
同
必
修
科
目

選
修
科
目

研究方法(一)

研究方法(二)

### ### ### ###

註：1.畢業至少修30學分，專業選修至少19學分。
    2.畢業時須曾在學術團體年會發表過口頭或壁報論文。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備註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1 1 2 新增

1 1 2 新增

論文 6 新增

合計 8 1 2 1 2

數位典藏 3 3 3

數位影像處理 3 3 3

數位信號處理 3 3 3

地理資訊系統 3 3 3

電子文獻資料庫 3 3 3

數位語音處理 3 3 3

資料壓縮 3 3 3

高等演算法 3 3 3

近代頻譜分析 3 3 3

電磁理論 3 3 3

無線網路 3 3 3

展頻通訊 3 3 3

射頻電路設計 3 3 3

數位訊號處理晶片實務 3 3 3

數值電磁學 3 3 3

射頻通訊積體電路 3 3 3

天線原理與應用 3 3 3

新世代網際網路協定 3 3 3

資訊安全 3 3 3

資訊探勘 3 3 3

高等微波工程 3 3 3

電波傳播與散射 3 3 3

正交分頻多工技術 3 3 3

數位接收機設計 3 3 3

隨機過程 3 3 3

超大型積體電路 3 3 3

模糊控制 3 3 3

高等儀表設計 3 3 3

最佳化控制系統 3 3 3

風力發電 3 3 3

嵌入式系統 3 3 3

機電整合 3 3 3

感測原理與應用 3 3 3

非線性規劃系統 3 3 3

太陽能工程 3 3 3

綠色能源應用 3 3 3

人工智慧 3 3 3

類神經網路 3 3 3

合計 114 36 36 75 75 3 3

合　計 122 37 38 76 77 3 3 0 0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電資研究所碩士班  100級課程規劃表
          100.03.01所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3.02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3.16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3.30教務會議通過

科
目
類
別

學
分
數

共
同
必
修
科

目

專題討論(一)

專題討論(二)

選
修
科
目

合開(資工四甲)四下

合開(資工(四下)、電信(三下)、電機(四上))

合開(電信系、電機系)(三下)

合開(資工四甲)四上

合開(資工四甲)四下

合開(電信系(四下)、電機系(四下))

合開(電信系)四下

新增(資工系)

新增(電信系)

新增(電信系)

合開(資工三甲)三下

合開(電信系)四下

合開(電信系)四上

合開(電信系)四上

新增(電信系)

新增(電信系)

合開(電信系)三下

合開(資工四甲)四下

合開(資工系)四上

合開(資工系)四上

新增(電信系)

合開(電信系)四下

合開(電信系)四下

合開(電信系)四上

合開(電信系)三下

合開(資工四甲)四上

合開(電機系)四上

新增(電機系)

新增(電機系)

新增(資工系)(綠色能學)

合開(資工四甲)(綠色能學)四下

合開(電機系)四上

新增(電機系)

新增(電機系)

新增(資工系)(綠色能學)

合開(電機系)三下

合開(電機系)四下

合開(電機系)四下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備註

科
目
類
別

學
分
數

新增：47學分     合開：75學分

註：畢業至少修習 30學分，包括：

1.必修課程8學分：二學期的專題討論(2學分)、論文(6學分)。

2.專業選修課程 22 學分。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科目名稱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國文 6 3 3 3 3

3 3 3

3 3 3

體育 2~4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軍訓 0 ﹙0﹚ 2 ﹙0﹚ 2 ﹙0﹚ 2 ﹙0﹚ 2

服務教育 0

合計 14~16 7 10 7 10 ﹙1﹚ 4 ﹙1﹚ 4 ﹙1﹚ 2 ﹙1﹚ 2 ﹙1﹚ 2 ﹙1﹚ 2

2

2

2

2

2

2

2

合計 14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合　計 15 9 9 0 0 3 3 3 3 0 0 0 0 0 0 0 0

運輸學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海運學 3 3 3

民法 4 2 2 2 2

海關實務 2 2 2

保險學 3 3 3

國貿理論與實務 3 3 3

海商法 3 3 3

空運學 3 3 3

航業英文 3 3 3

定期航業經營 * 3 3 3

運輸保險 2 2 2

不定期航業經營 * 3 3 3

作業研究 3 3 3

機場經營與管理 * 3 3 3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航運管理系   四技100級課程規劃表

100.03.02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3.08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3.16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3.30教務會議通過

科
目
類
別

＊
為
實
務
課
程

學

分

數

共
同
必(

選)

修

英文(一)

英文(二)

通
識
必
選

人文藝術(一)企業
倫理

人文藝術(二)

人文藝術(三)

社會科學(一)

社會科學(二)

自然科學(一)

自然科學(二)

院
定
必
修

管理學(一)

經濟學(一)

會計學(一)

統計學(一)

統計學(二)

專
業
必
修

管理學(二)

經濟學(二)

會計學(二)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科目名稱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科
目
類
別

＊
為
實
務
課
程

學

分

數

港埠經營與管理 * 3 3 3

航運實務專題 * 2 1 3 1 3

合　計 55 3 3 14 14 16 16 6 6 8 8 7 9 1 3 0 0

法學緒論 2 2 2

航空法 3 3 3

商事法 3 3 3

航空訂位系統 * 3 3 3

複合運輸 3 3 3

國際法 3 3 3

運輸經濟學 3 3 3

物流管理 3 3 3

國際運籌 3 3 3

國際海洋法 3 3 3

航空貨物運輸 3 3 3

航業法規 3 3 3

產學合作研修 * 2 2 2

港埠設計與規劃 3 3 3

載貨証券 3 3 3

貨損理賠 * 3 3 3

航運實務講座 * 2 2 2

航空站設計與規劃
* 3

3 3

合　計 51 2 2 0 0 0 0 9 9 12 12 9 9 8 8 11 11

行銷學 3 3 3

微積分 3 3 3

管理資訊系統 3 3 3

管理經濟學 3 3 3

財務管理 3 3 3

航空安全管理 3 3 3

關務英文 3 3 3

空運行銷 3 3 3

組織管理 3 3 3

日文 4 2 2 2 2

市場定價理論 3 3 3

貨幣銀行學 3 3 3

中級會計 3 3 3

運輸規劃 3 3 3

管理心理學 3 3 3

海空運作業排程 3 3 3

交通法規 3 3 3

投資學 3 3 3

空運財務管理 3 3 3

3 3 3

3 3 3

商用英文及會話 3 3 3

電子商務 3 3 3

運輸安全 3 3 3

運輸管理 3 3 3

應用文 2 2 2

合 計 78 3 3 0 0 12 12 9 9 5 5 17 17 15 15 17 17

＊

專
業
必
修

專
業
選
修

管理會計(一)

管理會計(二)

最低畢業學分：130學分(共同必(選)修14~16學分、通識必選14學分、院定必修15學分、專業必修55學分)。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科目名稱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科
目
類
別

＊
為
實
務
課
程

學

分

數

＊ 申請輔系學生至少須修畢20學分以上，輔系科目依系務會議另訂定之。

備註：
1.跨系修課學分最多承認12學分為畢業學分
2.共同必(選)修科目部分之(      )係為選修課程
3.軍訓為選修課程（軍訓課程可折抵役期，須修畢兩學年，始可報考預官）
4.體育：大一為必修(2學分)，大二、三、四得選修，最多承認畢業學分4學分                                                        5.
人文管理學院-人文藝術(一)企業倫理為必修科目                                                                                     
                          6.服務教育為一下至四上,任選2學期(每學期服務需滿15小時)                                                
                                                        7.本校日間部100學年度起大學部入學新生除聽障者外，均須通過全民英檢初級
(或相當於TOEIC測驗350分以上)始得畢業。



100.03.02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3.08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國文 6 3 3 3 3

3 3 3

3 3 3

體育 2~4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軍訓 0 ﹙0﹚ 2 ﹙0﹚ 2 ﹙0﹚ 2 ﹙0﹚ 2

服務教育 0

合計 14~16 7 10 7 10 ﹙1﹚ 4 ﹙1﹚ 4 ﹙1﹚ 2 ﹙1﹚ 2 ﹙1﹚ 2 ﹙1﹚ 2

2

2

2

2

2

2

2

合計 14

* 3 3 3

*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合  計 15 9 9 0 0 3 3 3 3 0 0 0 0 0 0 0 0

計算機概論 1 1 2

運輸學 * 3 3 3

微積分 3 3 3

3 3 3

3 3 3

資訊管理概論 1 1 2

行銷學 * 3 3 3

管理數學 3 3 3

物流管理 3 3 3

消費者行為 3 3 3

零售管理 * 3 3 3

國際物流 * 3 3 3

國際貿易實務 * 3 3 3

商事法 3 3 3

供應鏈管理 3 3 3

流通管理 3 3 3

倉儲管理 3 3 3

服務業行銷與管理 3 3 3

國際行銷 3 3 3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四技100級課程規劃表  

100.03.01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3.08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3.16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3.30教務會議通過

科
目
類
別

*為 
實務
課程 

學
分
數

共
同
必(

選)

修

英文(一)

英文(二)

通
識
必
選

人文藝術(一)企業倫理

人文藝術(二)

人文藝術(三)

社會科學(一)

社會科學(二)

自然科學(一)

自然科學(二)

院
定
必
修

管理學(一)

會計學(一)

經濟學(一)

統計學(一)

統計學(二)

專
業
必
修

會計學(二)

經濟學(二)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科
目
類
別

*為 
實務
課程 

學
分
數

* 1 1 2

* 1 1 2

合  計 55 7 8 13 14 6 6 6 6 12 12 7 8 4 5 0 0

通路策略與管理 3 3 3

廣告學 2 2 2

市場調查 * 3 3 3

行銷企劃 3 3 3

非營利事業行銷 2 2 2

服務業管理個案 2 2 2

門市服務 2 2 2

網路行銷 3 3 3

顧客關係管理 3 3 3

行銷研究 3 3 3

國際運銷 3 3 3

服務品質管理 3 3 3

合　計 32 0 0 0 0 0 0 0 0 5 5 6 6 6 6 15 15

物流及倉儲學程

運輸管理 3 3 3

海運學 3 3 3

生產管理 * 3 3 3

低溫物流 * 3 3 3

空運實務 2 2 2

作業研究 2 2 2

合　計 16 0 0 0 0 6 6 3 3 3 3 4 4 0 0 0 0

　　共　同　選　修　科　目

成本會計 3 3 3

人力資源管理 * 3 3 3

國際貿易理論 3 3 3

組織行為 3 3 3

財務管理 3 3 3

電子商務 3 3 3

財務報表分析 3 3 3

稅務法規 2 0 0 2 2

創新與創業管理 2 2 2

投資學 2 2 2

合  計 27 0 0 0 0 3 3 12 12 0 0 8 8 0 0 4 4

總  計 75

* 3 3 3

2 2 2

水產品行銷 3 3 3
水產品產業分析 * 3 3 3

水產品製商整合專題 * 3 3 3

合　計 14 0 0 0 0 5 5 3 3 0 0 0 0 3 3 3 3

初級日語 4 2 2 2 2
運輸規劃 3 3 3

產學合作研修 * 2 2 2
運輸政策 3 3 3

合　計 12 0 0 0 0 2 2 5 5 0 0 0 0 2 2 3 3

實務專題(一)

實務專題(二)

專
業
選
修

　　行   銷  學　程

跨
系
製
商
整
合
學
程

水產品產銷科技整合
概論

RFID應用

選
修
課
程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科
目
類
別

*為 
實務
課程 

學
分
數

備註：

最低畢業學分：130學分 共同必(選)修14~16學分 通識必選14學分 院定必修15學分 專業必修55學分

1.跨系修課學分最多承認12學分為畢業學分(院外最多4學分)。

2.共同必(選)修科目部分之( )係為選修課程。

3.軍訓為選修課程(軍訓課程可折抵役期，須修畢兩學年，始可報考預官）。

4.體育:大一為必修(2學分)，大二．三．四得選修，最多承認畢業學分4學分。

5.人文暨管理學院-人文藝術(一)企業倫理為必修科目。

6.服務教育為一下至四上,任選2學期(每學期服務需滿15小時)。

7.本校日間部100學年度起大學部入學新生除聽障者外，均須通過全民英檢初級(或相當於TOEIC測驗350分以上)始得畢業。



時數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國文 6 3 3 3 3

3 3 3

3 3 3

體育 2~4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軍訓 0 (0) 2 (0) 2 (0) 2 (0) 2

服務教育 0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合  計 14~16 7 10 7 11 (1) 5 (1) 5 (1) 3 (1) 3 (1) 3 (1) 2

2

2

2

2

2

2

2

合  計 14

管理學 3 3 3

合計 3 3 3
基礎英語聽力與會話 * 4 2 2 2 2
英文文法與修辭 4 2 2 2 2
英語發音語音學 4 2 2 2 2
基礎英文閱讀與寫作 * 4 2 2 2 2
中級英語聽力與會話 * 4 2 2 2 2
中級英文閱讀與寫作 * 4 2 2 2 2
研究方法 * 2 2 2
進階英語聽力與會話 * 4 2 2 2 2
語言與跨文化溝通 * 4 2 2 2 2
進階英文寫作：學術報告 * 2 2 2
英文實務專題 * 4 2 2 2 2
會議英語與簡報 * 2 2 2
商業英語溝通 2 2 2
中英翻譯 * 4 2 2 2 2
商用英文書信 2 2 2

合  計 50 8 8 8 8 4 4 4 4 6 6 8 8 8 8 4 4

第        二        外        語        

4 2 2 2 2

4 2 2 2 2

合  計 8 0 0 0 0 2 2 2 2 2 2 2 2 0 0 0 0

觀光英語會話 3 3 3
餐旅英語 3 3 3
領隊英語與實務 * 3 3 3
空服員英語 3 3 3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四技100級課程規劃表
100.03.02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3.08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3.16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3.30教務會議通過

科
目
類
別

*為
實務
課程

學
分
數

共
同
必(

選)

修

英文(一)

英文(二)

通
識
必
選

人文藝術(一)企業倫理

人文藝術(二)

人文藝術(三)

社會科學(一)

社會科學(二)

自然科學(一)

自然科學(二)

院
訂
必
修

專
業
必
修

專
業
選
修

第二外語法語、俄語、日
語(一)

第二外語法語、俄語、日
語(二)

專
業
選
修

英       語       導       遊    &    領       隊       學       程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科
目
類
別

*為
實務
課程

學
分
數

導遊英語與實務 * 3 3 3

解說員英語與實務 * 3 3 3

合  計 18 0 0 0 0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英        語        教        學        學        程

外語習得 3 3 3
英語教學理論與實務 * 3 3 3

英語教學教材與教法 * 3 3 3

英語教學活動設計 * 3 3 3

語言測驗與評量 3 3 3

英語教學觀摩與實習 * 3 3 3

合  計 18 0 0 0 0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共        同        選        修        科        目

多媒體英文 4 2 2 2 2
2 2 2
2 2 2

語言學概論 4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國際貿易實務 2 2 2

2 2 2
財經英語 2 2 2

4 2 2 2 2

中英口譯 4 2 2 2 2

英語演說與辯論 * 2 2 2

合  計 34 2 2 2 2 6 6 6 6 4 4 6 6 4 4 4 4

2 2 2

商業套裝軟體 4 2 2 2 2

2 2 2

英語電影欣賞與討論 2 2 2
西洋文學概論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0 0 3

0 0 3
產學合作研修 2 2 2

合  計 22 4 4 4 4 2 2 0 0 6 6 4 4 0 3 2 5

   皆為每二年開課一次。

專
業
選
修

新聞英語(一)

全民英檢中級(一)

新聞英語(二)

全民英檢中級(二)

TOEIC(一)

TOEIC(二)

統計軟體應用(SPSS)

全民英檢初級(一)

全民英檢初級(二)

科技英語(一)

全民英檢中高級(一)

科技英語(二)

全民英檢中高級(二)

實務英文(一)

實務英文(二)

最低畢業學分：130學分(共同必(選)修14~16學分、通識必選14學分、院訂及專業必修53學分)

備註:

 1.跨系修課學分最多承認12學分為畢業學分。

 2.共同必(選)修科目部分之( )係為選修課程。

 3.軍訓為選修課程(軍訓課程可折抵役期，須修畢兩學年，始可報考預官)

 4.體育:大一為必修(2學分)，大二．三．四得選修(2學分)，最多承認畢業學分4學分。

 5.人文管理學院-人文藝術(一)企業倫理為必修科目
 6.服務教育為一下至四上，任選2學期(每學期服務需滿15小時)
 7.第二外語（法語、日語、俄語）（一）為三選一之必選課程（4學分），第二外語（二）（4學分）為選修課程，第二外語課程

 8.本系學生須至少修滿一學程之學分(18學分)，並可獲得該學程學程證書。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科
目
類
別

*為
實務
課程

學
分
數

   大四上學期加退選前通過英檢中級初試或相當級數之英檢測驗，得抵免修（實務英文（一））；若學生在大四下學期

 9.本系學生畢業前須出示與所修之學程相關證照之證明，經應外系核章後，始可畢業。
10.本系學生須至少於從事與外語或學程相關之服務累計滿40小時，經應外系核章後，始可畢業。
11.本系學生須於大四上學期加退選前參加2次正式全民英檢中級或多益檢測，未通過者，須於大四上學期加退選前加修

   (實務英文(一))三小時0學分，大四下學期加修(實務英文(二))三小時0學分，成績及格，始可畢業。惟，學生若於

   加退選前通過英檢中級複試證明或相當級數之英檢測驗，得抵免（實務英文（二））。若修課期間通過者，則總成績以90分計算。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國文 6 3 3 3 3

3 3 3

3 3 3

體育 2~4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軍訓 0 (0) 2 (0) 2 (0) 2 (0) 2

服務教育 0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合  計 14~16 7 10 7 11 (1) 5 (1) 5 (1) 3 (1) 3 (1) 3 (1) 2

2

2

2

2

2

2

2

合  計 14

管理學 3 3 3

合計 3 3 3
基礎英語聽力與會話 * 4 2 2 2 2
英文文法與修辭 4 2 2 2 2
英語發音語音學 4 2 2 2 2
基礎英文閱讀與寫作 * 4 2 2 2 2
中級英語聽力與會話 * 4 2 2 2 2
中級英文閱讀與寫作 * 4 2 2 2 2
研究方法 * 2 2 2
進階英語聽力與會話 * 4 2 2 2 2
語言與跨文化溝通 * 4 2 2 2 2
進階英文寫作：學術報告 * 2 2 2
英文實務專題 * 4 2 2 2 2
會議英語與簡報 * 2 2 2
商業英語溝通 2 2 2
中英翻譯 * 4 2 2 2 2
商用英文書信 2 2 2

合  計 50 8 8 8 8 4 4 4 4 6 6 8 8 8 8 4 4

第        二        外        語        

4 2 2 2 2

4 2 2 2 2

合  計 8 0 0 0 0 2 2 2 2 2 2 2 2 0 0 0 0

觀光英語會話 3 3 3
餐旅英語 3 3 3
領隊英語與實務 * 3 3 3
空服員英語 3 3 3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四技100級課程規劃表
100.03.02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3.08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3.16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3.30教務會議通過

科
目
類
別

*為
實務
課程

學
分
數

共
同
必(

選)

修

英文(一)

英文(二)

通
識
必
選

人文藝術(一)企業倫理

人文藝術(二)

人文藝術(三)

社會科學(一)

社會科學(二)

自然科學(一)

自然科學(二)

院
訂
必
修

專
業
必
修

專
業
選
修

第二外語法語、俄語、日
語(一)

第二外語法語、俄語、日
語(二)

專
業
選
修

英       語       導       遊    &    領       隊       學       程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科
目
類
別

*為
實務
課程

學
分
數

導遊英語與實務 * 3 3 3

解說員英語與實務 * 3 3 3

合  計 18 0 0 0 0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英        語        教        學        學        程

外語習得 3 3 3
英語教學理論與實務 * 3 3 3

英語教學教材與教法 * 3 3 3

英語教學活動設計 * 3 3 3

語言測驗與評量 3 3 3

英語教學觀摩與實習 * 3 3 3

合  計 18 0 0 0 0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共        同        選        修        科        目

多媒體英文 4 2 2 2 2
2 2 2

語言學概論 4 2 2 2 2

2 2 2

國際貿易實務 2 2 2
財經英語 2 2 2

4 2 2 2 2

中英口譯 4 2 2 2 2

英語演說與辯論 * 2 2 2

合  計 26 2 2 2 2 4 4 4 4 2 2 4 4 4 4 4 4

商業套裝軟體 4 2 2 2 2

英語電影欣賞與討論 2 2 2
西洋文學概論 2 2 2

2 2 2

2 2 2

0 0 3

0 0 3
產學合作研修 2 2 2

合  計 14 2 2 2 2 2 2 0 0 4 4 2 2 0 3 2 5

   皆為每二年開課一次。

   大四上學期加退選前通過英檢中級初試或相當級數之英檢測驗，得抵免修（實務英文（一））；若學生在大四下學期

專
業
選
修

新聞英語(一)

新聞英語(二)

統計軟體應用(SPSS)

科技英語(一)

科技英語(二)

實務英文(一)

實務英文(二)

最低畢業學分：130學分(共同必(選)修14~16學分、通識必選14學分、院訂及專業必修53學分)

備註:

 1.跨系修課學分最多承認12學分為畢業學分。

 2.共同必(選)修科目部分之( )係為選修課程。

 3.軍訓為選修課程(軍訓課程可折抵役期，須修畢兩學年，始可報考預官)

 4.體育:大一為必修(2學分)，大二．三．四得選修(2學分)，最多承認畢業學分4學分。

 5.人文管理學院-人文藝術(一)企業倫理為必修科目
 6.服務教育為一下至四上，任選2學期(每學期服務需滿15小時)
 7.第二外語（法語、日語、俄語）（一）為三選一之必選課程（4學分），第二外語（二）（4學分）為選修課程，第二外語課程

 8.本系學生須至少修滿一學程之學分(18學分)，並可獲得該學程學程證書。
 9.本系學生畢業前須出示與所修之學程相關證照之證明，經應外系核章後，始可畢業。
10.本系學生須至少於從事與外語或學程相關之服務累計滿40小時，經應外系核章後，始可畢業。
11.本系學生須於大四上學期加退選前參加2次正式全民英檢中級或多益檢測，未通過者，須於大四上學期加退選前加修

   (實務英文(一))三小時0學分，大四下學期加修(實務英文(二))三小時0學分，成績及格，始可畢業。惟，學生若於

   加退選前通過英檢中級複試證明或相當級數之英檢測驗，得抵免（實務英文（二））。若修課期間通過者，則總成績以90分計算。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國文 6 3 3 3 3

3 3 3

3 3 3

體育 2~4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軍訓 0 (0) 2 (0) 2 (0) 2 (0) 2

服務教育 0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合  計 14~16 7 10 7 11 (1) 5 (1) 5 (1) 3 (1) 3 (1) 3 (1) 2

2

2

2

2

2

2

2

合  計 14

管理學 3 3 3

合計 3 3 3
基礎英語聽力與會話 * 4 2 2 2 2
英文文法與修辭 4 2 2 2 2
英語發音語音學 4 2 2 2 2
基礎英文閱讀與寫作 * 4 2 2 2 2
中級英語聽力與會話 * 4 2 2 2 2
中級英文閱讀與寫作 * 4 2 2 2 2
研究方法 * 2 2 2
進階英語聽力與會話 * 4 2 2 2 2
語言與跨文化溝通 * 4 2 2 2 2

進階英文寫作：學術報告 * 2 2 2

英文實務專題 * 4 2 2 2 2
會議英語與簡報 * 2 2 2
商業英語溝通 2 2 2
中英翻譯 * 4 2 2 2 2
商用英文書信 2 2 2

合  計 50 8 8 8 8 4 4 4 4 6 6 8 8 8 8 4 4

第        二        外        語        

4 2 2 2 2

4 2 2 2 2

合  計 8 0 0 0 0 2 2 2 2 2 2 2 2 0 0 0 0

觀光英語會話 3 3 3
餐旅英語 3 3 3
領隊英語與實務 * 3 3 3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四技100級課程規劃表
100.03.02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3.08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3.16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3.30教務會議通過

科
目
類
別

*為
實務
課程

學
分
數

共
同
必(

選)

修

英文(一)

英文(二)

通
識
必
選

人文藝術(一)企業倫理

人文藝術(二)

人文藝術(三)

社會科學(一)

社會科學(二)

自然科學(一)

自然科學(二)

院
訂
必
修

專
業
必
修

專
業
選
修

第二外語法語、俄語、日
語(一)

第二外語法語、俄語、日
語(二)

專
業
選
修

英       語       導       遊    &    領       隊       學       程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科
目
類
別

*為
實務
課程

學
分
數

空服員英語 3 3 3
導遊英語與實務 * 3 3 3

解說員英語與實務 * 3 3 3
合  計 18 0 0 0 0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英        語        教        學        學        程

英語教學理論與實務 * 3 3 3

外語習得 3 3 3

英語教學教材與教法 * 3 3 3

英語教學活動設計 * 3 3 3

語言測驗與評量 3 3 3

英語教學觀摩與實習 * 3 3 3

合  計 18 0 0 0 0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共        同        選        修        科        目

多媒體英文 4 2 2 2 2
2 2 2

語言學概論 4 2 2 2 2

2 2 2

簡易西班牙語會話 2 2 2
國際貿易實務 2 2 2
財經英語 2 2 2

4 2 2 2 2

中英口譯 4 2 2 2 2

英語演說與辯論 * 2 2 2

合  計 28 2 2 2 2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商業套裝軟體 4 2 2 2 2

英語電影欣賞與討論 2 2 2
西洋文學概論 2 2 2

2 2 2

2 2 2

0 0 3

0 0 3
產學合作研修 2 2 2

合  計 14 2 2 2 2 2 2 0 0 4 4 2 2 0 3 2 5

   皆為每二年開課一次。

   大四上學期加退選前通過英檢中級初試或相當級數之英檢測驗，得抵免修（實務英文（一））；若學生在大四下學期

專
業
選
修

新聞英語(一)

新聞英語(二)

統計軟體應用(SPSS)

科技英語(一)

科技英語(二)

實務英文(一)

實務英文(二)

最低畢業學分：130學分(共同必(選)修14~16學分、通識必選14學分、院訂及專業必修53學分)

備註:

 1.跨系修課學分最多承認12學分為畢業學分。

 2.共同必(選)修科目部分之( )係為選修課程。

 3.軍訓為選修課程(軍訓課程可折抵役期，須修畢兩學年，始可報考預官)

 4.體育:大一為必修(2學分)，大二．三．四得選修(2學分)，最多承認畢業學分4學分。

 5.人文管理學院-人文藝術(一)企業倫理為必修科目
 6.服務教育為一下至四上，任選2學期(每學期服務需滿15小時)
 7.第二外語（法語、日語、俄語）（一）為三選一之必選課程（4學分），第二外語（二）（4學分）為選修課程，第二外語課程

 8.本系學生須至少修滿一學程之學分(18學分)，並可獲得該學程學程證書。
 9.本系學生畢業前須出示與所修之學程相關證照之證明，經應外系核章後，始可畢業。
10.本系學生須至少於從事與外語或學程相關之服務累計滿40小時，經應外系核章後，始可畢業。
11.本系學生須於大四上學期加退選前參加2次正式全民英檢中級或多益檢測，未通過者，須於大四上學期加退選前加修

   (實務英文(一))三小時0學分，大四下學期加修(實務英文(二))三小時0學分，成績及格，始可畢業。惟，學生若於

   加退選前通過英檢中級複試證明或相當級數之英檢測驗，得抵免（實務英文（二））。若修課期間通過者，則總成績以90分計算。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國文 6 3 3 3 3

3 3 3

3 3 3

體育 2~4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軍訓 0 (0) 2 (0) 2 (0) 2 (0) 2

服務教育 0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合  計 14~16 7 10 7 11 (1) 5 (1) 5 (1) 3 (1) 3 (1) 3 (1) 2

2

2

2

2

2

2

2

合  計 14

管理學 3 3 3

合計 3 3 3
基礎英語聽力與會話 * 4 2 2 2 2
英文文法與修辭 4 2 2 2 2
英語發音語音學 4 2 2 2 2
基礎英文閱讀與寫作 * 4 2 2 2 2
中級英語聽力與會話 * 4 2 2 2 2
中級英文閱讀與寫作 * 4 2 2 2 2
研究方法 * 2 2 2
進階英語聽力與會話 * 4 2 2 2 2
語言與跨文化溝通 * 4 2 2 2 2

進階英文寫作：學術報告 * 2 2 2

英文實務專題 * 4 2 2 2 2
會議英語與簡報 * 2 2 2
商業英語溝通 2 2 2
中英翻譯 * 4 2 2 2 2
商用英文書信 2 2 2

合  計 50 8 8 8 8 4 4 4 4 6 6 8 8 8 8 4 4

第        二        外        語        

4 2 2 2 2

4 2 2 2 2

合  計 8 0 0 0 0 2 2 2 2 2 2 2 2 0 0 0 0

101.06.06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05.23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05.14 院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05.09 系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03.08 院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02.29 系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0.10.04 系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0.10.05 系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0.03.02 系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00.03.08 院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四技100級課程規劃表
100.03.16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00.03.30 教務會議通過

科
目
類
別

*為
實務
課程

學
分
數

共
同
必(

選)

修

英文(一)

英文(二)

通
識
必
選

人文藝術(一)企業倫理

人文藝術(二)

人文藝術(三)

社會科學(一)

社會科學(二)

自然科學(一)

自然科學(二)

院
訂
必
修

專
業
必
修

專
業
選
修

第二外語法語、俄語、日
語(一)

第二外語法語、俄語、日
語(二)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科
目
類
別

*為
實務
課程

學
分
數

觀光英語會話 3 3 3
餐旅英語 3 3 3
領隊英語與實務 * 3 3 3
空服員英語 3 3 3
導遊英語與實務 * 3 3 3

解說員英語與實務 * 3 3 3

合  計 18 0 0 0 0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英        語        教        學        模        組

英語教學理論與實務 * 3 3 3

外語習得 3 3 3

英語教學教材與教法 * 3 3 3

英語教學活動設計 * 3 3 3

語言測驗與評量 3 3 3

英語教學觀摩與實習 * 3 3 3

合  計 18 0 0 0 0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共        同        選        修        科        目

多媒體英文 4 2 2 2 2
2 2 2

語言學概論 4 2 2 2 2

2 2 2

簡易西班牙語會話 2 2 2
國際貿易實務 2 2 2
財經英語 2 2 2

4 2 2 2 2

中英口譯 4 2 2 2 2

英語演說與辯論 * 2 2 2

合  計 28 2 2 2 2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商業套裝軟體 4 2 2 2 2

英語電影欣賞與討論 2 2 2
西洋文學概論 2 2 2

2 2 2

2 2 2

0 0 3

0 0 3
產學合作研修 2 2 2

合  計 14 2 2 2 2 2 2 0 0 4 4 2 2 0 3 2 5

   皆為每二年開課一次。

   大四上學期加退選前通過英檢中級初試或相當級數之英檢測驗，得抵免修（實務英文（一））；若學生在大四下學期

專
業
選
修

英       語       導       遊    &    領       隊      模       組

新聞英語(一)

新聞英語(二)

統計軟體應用(SPSS)

科技英語(一)

科技英語(二)

實務英文(一)

實務英文(二)

最低畢業學分：130學分(共同必(選)修14~16學分、通識必選14學分、院訂及專業必修53學分)

備註:

 1.跨系修課學分最多承認12學分為畢業學分。

 2.共同必(選)修科目部分之( )係為選修課程。

 3.軍訓為選修課程(軍訓課程可折抵役期，須修畢兩學年，始可報考預官)

 4.體育:大一為必修(2學分)，大二．三．四得選修(2學分)，最多承認畢業學分4學分。

 5.人文管理學院-人文藝術(一)企業倫理為必修科目
 6.服務教育為一下至四上，任選2學期(每學期服務需滿15小時)
 7.第二外語（法語、日語、俄語）（一）為三選一之必選課程（4學分），第二外語（二）（4學分）為選修課程，第二外語課程

 8.本系學生須至少修滿一模組之學分(18學分)，並可獲得該模組證書。
 9.本系學生畢業前須出示與所修之模組相關證照之證明，經應外系核章後，始可畢業。
10.本系學生須至少於從事與外語或模組相關之服務累計滿40小時，經應外系核章後，始可畢業。
11.本系學生須於大四上學期加退選前參加2次正式全民英檢中級或多益檢測，未通過者，須於大四上學期加退選前加修

   (實務英文(一))三小時0學分，大四下學期加修(實務英文(二))三小時0學分，成績及格，始可畢業。惟，學生若於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科
目
類
別

*為
實務
課程

學
分
數

   加退選前通過英檢中級複試證明或相當級數之英檢測驗，得抵免（實務英文（二））。若修課期間通過者，則總成績以90分計算。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國文 6 3 3 3 3

3 3 3

3 3 3

體育 2~4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軍訓 0 (0) 2 (0) 2 (0) 2 (0) 2

服務教育 0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合  計 14~16 7 10 7 11 (1) 5 (1) 5 (1) 3 (1) 3 (1) 3 (1) 2

2

2

2

2

2

2

2

合  計 14

管理學 3 3 3

合計 3 3 3
基礎英語聽力與會話 * 4 2 2 2 2
英文文法與修辭 4 2 2 2 2
英語發音語音學 4 2 2 2 2
基礎英文閱讀與寫作 * 4 2 2 2 2
中級英語聽力與會話 * 4 2 2 2 2
中級英文閱讀與寫作 * 4 2 2 2 2
研究方法 * 2 2 2
中英翻譯 * 4 2 2 2 2
進階英語聽力與會話 * 4 2 2 2 2
語言與跨文化溝通 * 4 2 2 2 2

進階英文寫作：學術報告 * 2 2 2

英文實務專題 * 4 2 2 2 2
會議英語與簡報 * 2 2 2
商業英語溝通 2 2 2
商用英文書信 2 2 2

合  計 50 8 8 8 8 4 4 4 4 8 8 10 10 8 8 0 0

第        二        外        語        

4 2 2 2 2

4 2 2 2 2

101.09.19 系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06.06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05.23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05.14 院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05.09 系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03.08 院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02.29 系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0.10.04 系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0.10.05 系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0.03.02 系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00.03.08 院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四技100級課程規劃表
100.03.16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00.03.30 教務會議通過

科
目
類
別

*為
實務
課程

學
分
數

共
同
必(

選)

修

英文(一)

英文(二)

通
識
必
選

人文藝術(一)企業倫理

人文藝術(二)

人文藝術(三)

社會科學(一)

社會科學(二)

自然科學(一)

自然科學(二)

院
訂
必
修

專
業
必
修

專
業
選
修

第二外語法語、俄語、日
語(一)

第二外語法語、俄語、日
語(二)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科
目
類
別

*為
實務
課程

學
分
數

合  計 8 0 0 0 0 2 2 2 2 2 2 2 2 0 0 0 0

觀光英語會話 3 3 3
餐旅英語 3 3 3
領隊英語與實務 * 3 3 3
空服員英語 3 3 3
導遊英語與實務 * 3 3 3

解說員英語與實務 * 3 3 3

合  計 18 0 0 0 0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英        語        教        學        模        組

英語教學理論與實務 * 3 3 3

外語習得 3 3 3

英語教學教材與教法 * 3 3 3

英語教學活動設計 * 3 3 3

語言測驗與評量 3 3 3

英語教學觀摩與實習 * 3 3 3

合  計 18 0 0 0 0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共        同        選        修        科        目

多媒體英文 4 2 2 2 2
2 2 2

語言學概論 4 2 2 2 2

2 2 2

簡易西班牙語會話 2 2 2
國際貿易實務 2 2 2
財經英語 2 2 2

4 2 2 2 2

中英口譯 4 2 2 2 2

英語演說與辯論 * 2 2 2
產學合作研修 2 2 2

合  計 30 2 2 2 2 4 4 4 4 4 4 4 4 4 4 6 6

商業套裝軟體 4 2 2 2 2

英語電影欣賞與討論 2 2 2
西洋文學概論 2 2 2

2 2 2

2 2 2

0 0 3

0 0 3

合  計 12 2 2 2 2 2 2 0 0 4 4 2 2 0 3 0 3

   皆為每二年開課一次。

專
業
選
修

專
業
選
修

英       語       導       遊    &    領       隊      模       組

新聞英語(一)

新聞英語(二)

統計軟體應用(SPSS)

科技英語(一)

科技英語(二)

實務英文(一)

實務英文(二)

最低畢業學分：130學分(共同必(選)修14~16學分、通識必選14學分、院訂及專業必修53學分)

備註:

 1.跨系修課學分最多承認12學分為畢業學分。

 2.共同必(選)修科目部分之( )係為選修課程。

 3.軍訓為選修課程(軍訓課程可折抵役期，須修畢兩學年，始可報考預官)

 4.體育:大一為必修(2學分)，大二．三．四得選修(2學分)，最多承認畢業學分4學分。

 5.人文管理學院-人文藝術(一)企業倫理為必修科目
 6.服務教育為一下至四上，任選2學期(每學期服務需滿15小時)
 7.第二外語（法語、日語、俄語）（一）為三選一之必選課程（4學分），第二外語（二）（4學分）為選修課程，第二外語課程

 8.本系學生須至少修滿一模組之學分(18學分)，並可獲得該模組證書；但於大四下獲選交換學生者，得免修「解說員英語與實務」
   或/和「英語教學觀摩與實習」。
 9.本系學生畢業前須出示與所修之模組相關證照之證明，經應外系核章後，始可畢業。
10.本系學生須至少於從事與外語或模組相關之服務累計滿40小時，經應外系核章後，始可畢業。
11.本系學生須於大四上學期加退選前參加2次正式全民英檢中級或多益檢測，未通過者，須於大四上學期加退選前加修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科
目
類
別

*為
實務
課程

學
分
數

   大四上學期加退選前通過英檢中級初試或相當級數之英檢測驗，得抵免修（實務英文（一））；若學生在大四下學期
   (實務英文(一))三小時0學分，大四下學期加修(實務英文(二))三小時0學分，成績及格，始可畢業。惟，學生若於

   加退選前通過英檢中級複試證明或相當級數之英檢測驗，得抵免（實務英文（二））。若修課期間通過者，則總成績以90分計算。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國文 6 3 3 3 3

3 3 3

3 3 3

體育 2~4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軍訓 0 (0) 2 (0) 2 (0) 2 (0) 2

服務教育 0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合  計 14~16 7 10 7 11 (1) 5 (1) 5 (1) 3 (1) 3 (1) 3 (1) 2

2

2

2

2

2

2

2

合  計 14

管理學 3 3 3

合計 3 3 3
基礎英語聽力與會話 * 4 2 2 2 2
英文文法與修辭 4 2 2 2 2
英語發音語音學 4 2 2 2 2
基礎英文閱讀與寫作 * 4 2 2 2 2
中級英語聽力與會話 * 4 2 2 2 2
中級英文閱讀與寫作 * 4 2 2 2 2
研究方法 * 2 2 2
中英翻譯 * 4 2 2 2 2
進階英語聽力與會話 * 4 2 2 2 2
語言與跨文化溝通 * 4 2 2 2 2

進階英文寫作：學術報告 * 2 2 2

英文實務專題 * 4 2 2 2 2
會議英語與簡報 * 2 2 2
商業英語溝通 2 2 2
商用英文書信 2 2 2

合  計 50 8 8 8 8 4 4 4 4 8 8 10 10 8 8 0 0

第        二        外        語        

4 2 2 2 2

4 2 2 2 2

合  計 8 0 0 0 0 2 2 2 2 2 2 2 2 0 0 0 0

101.09.19 系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06.06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05.23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05.14 院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05.09 系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03.08 院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02.29 系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0.10.04 系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0.10.05 系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0.03.02 系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00.03.08 院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四技100級課程規劃表
100.03.16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00.03.30 教務會議通過

科
目
類
別

*為
實務
課程

學
分
數

共
同
必(

選)

修

英文(一)

英文(二)

通
識
必
選

人文藝術(一)企業倫理

人文藝術(二)

人文藝術(三)

社會科學(一)

社會科學(二)

自然科學(一)

自然科學(二)

院
訂
必
修

專
業
必
修

專
業
選
修

第二外語法語、俄語、日
語(一)

第二外語法語、俄語、日
語(二)

專
業
選
修

英       語       導       遊    &    領       隊      模       組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科
目
類
別

*為
實務
課程

學
分
數

觀光英語會話 3 3 3
餐旅英語 3 3 3
領隊英語與實務 * 3 3 3
空服員英語 3 3 3
導遊英語與實務 * 3 3 3

解說員英語與實務 * 3 3 3
合  計 18 0 0 0 0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英        語        教        學        模        組

英語教學理論與實務 * 3 3 3

外語習得 3 3 3

英語教學教材與教法 * 3 3 3

英語教學活動設計 * 3 3 3

語言測驗與評量 3 3 3

英語教學觀摩與實習 * 3 3 3

合  計 18 0 0 0 0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共        同        選        修        科        目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簡易西班牙語會話 2 2 2

國際貿易實務 2 2 2

財經英語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英語演說與辯論 * 2 2 2

合  計 28 2 2 2 2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2 2 2

2 2 2

英語電影欣賞與討論 2 2 2

西洋文學概論 2 2 2

2 2 2

2 2 2

0 0 3

0 0 3

產學合作研修 2 2 2

合  計 14 2 2 2 2 2 2 0 0 4 4 2 2 0 3 2 5

   皆為每二年開課一次。

專
業
選
修

多媒體英文(一)

多媒體英文(二)

新聞英語(一)

新聞英語(二)

語言學概論(一)

語言學概論(二)

統計軟體應用(SPSS)(一)

統計軟體應用(SPSS)(二)

中英口譯(一)

中英口譯(二)

商業套裝軟體(一)

商業套裝軟體(二)

科技英語(一)

科技英語(二)

實務英文(一)

實務英文(二)

最低畢業學分：130學分(共同必(選)修14~16學分、通識必選14學分、院訂及專業必修53學分)

備註:

 1.跨系修課學分最多承認12學分為畢業學分。

 2.共同必(選)修科目部分之( )係為選修課程。

 3.軍訓為選修課程(軍訓課程可折抵役期，須修畢兩學年，始可報考預官)

 4.體育:大一為必修(2學分)，大二．三．四得選修(2學分)，最多承認畢業學分4學分。

 5.人文管理學院-人文藝術(一)企業倫理為必修科目
 6.服務教育為一下至四上，任選2學期(每學期服務需滿15小時)
 7.第二外語（法語、日語、俄語）（一）為三選一之必選課程（4學分），第二外語（二）（4學分）為選修課程，第二外語課程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科
目
類
別

*為
實務
課程

學
分
數

   大四上學期加退選前通過英檢中級初試或相當級數之英檢測驗，得抵免修（實務英文（一））；若學生在大四下學期

 8.本系學生須至少修滿一模組之學分(18學分)，並可獲得該模組證書；但於大四下獲選交換學生者，得免修「解說員英語與實務」
   或/和「英語教學觀摩與實習」。
 9.本系學生畢業前須出示與所修之模組相關證照或准考證，經應外系核章後，始可畢業。
10.本系學生須至少於從事與外語或模組相關之服務累計滿40小時，經應外系核章後，始可畢業。
11.本系學生須於大四上學期加退選前參加2次正式全民英檢中級或多益檢測，未通過者，須於大四上學期加退選前加修

   (實務英文(一))三小時0學分，大四下學期加修(實務英文(二))三小時0學分，成績及格，始可畢業。惟，學生若於

   加退選前通過英檢中級複試證明或相當級數之英檢測驗，得抵免（實務英文（二））。若修課期間通過者，則總成績以90分計算。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國文 6 3 3 3 3

3 3 3

3 3 3

體育 2~4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軍訓 0 (0) 2 (0) 2 (0) 2 (0) 2

服務教育 0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合  計 14~16 7 10 7 11 (1) 5 (1) 5 (1) 3 (1) 3 (1) 3 (1) 2

2

2

2

2

2

2

2

合  計 14
管理學 3 3 3

合計 3 3 3
基礎英語聽力與會話 * 4 2 2 2 2
英文文法與修辭 4 2 2 2 2
英語發音語音學 4 2 2 2 2
基礎英文閱讀與寫作 * 4 2 2 2 2
中級英語聽力與會話 * 4 2 2 2 2
中級英文閱讀與寫作 * 4 2 2 2 2
研究方法 * 2 2 2

* 2 2 2

* 2 2 2

* 2 2 2

* 2 2 2

* 2 2 2

* 2 2 2
進階英文寫作：學術報告 * 2 2 2
英文實務專題 * 4 2 2 2 2

102.06.05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05.29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2.05.21 院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2.05.01 系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2.04.10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03.27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2.03.19 院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2.03.06 系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12.26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12.19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12.06 院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09.19 系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06.06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05.23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05.14 院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05.09 系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03.08 院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02.29 系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0.10.04 系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0.10.05 系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0.03.02 系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00.03.08 院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四技100級課程規劃表
100.03.16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00.03.30 教務會議通過

科
目
類
別

*為
實務
課程

學
分
數

共
同
必(

選)

修

英文(一)

英文(二)

通
識
必
選

人文藝術(一)企業倫理

人文藝術(二)

人文藝術(三)

社會科學(一)

社會科學(二)

自然科學(一)

自然科學(二)

院
訂
必
修

專
業
必
修

中英翻譯(一)

中英翻譯(二)

進階英語聽力與會話(一)

進階英語聽力與會話(二)

語言與跨文化溝通(一)

語言與跨文化溝通(二)



100.03.08 院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四技100級課程規劃表
100.03.16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00.03.30 教務會議通過

會議英語與簡報 * 2 2 2
商業英語溝通 2 2 2
商用英文書信 2 2 2

合  計 50 8 8 8 8 4 4 4 4 8 8 10 10 8 8 0 0

第        二        外        語        

4 2 2 2 2

4 2 2 2 2

合  計 8 0 0 0 0 2 2 2 2 2 2 2 2 0 0 0 0

觀光英語會話 3 3 3
餐旅英語 3 3 3
領隊英語與實務 * 3 3 3
空服員英語 3 3 3
導遊英語與實務 * 3 3 3

解說員英語與實務 * 3 3 3
合  計 18 0 0 0 0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英        語        教        學        模        組

英語教學理論與實務 * 3 3 3

外語習得 3 3 3

英語教學教材與教法 * 3 3 3

英語教學活動設計 * 3 3 3

語言測驗與評量 3 3 3

英語教學觀摩與實習 * 3 3 3
合  計 18 0 0 0 0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共        同        選        修        科        目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簡易西班牙語會話 2 2 2

國際貿易實務 2 2 2

財經英語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英語演說與辯論 * 2 2 2

合  計 28 2 2 2 2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2 2 2

2 2 2

英語電影欣賞與討論 2 2 2

西洋文學概論 2 2 2

2 2 2

2 2 2

0 0 3

0 0 3

產學合作研修 2 2 2

專
業
選
修

第二外語法語、俄語、日語
(一)

第二外語法語、俄語、日語
(二)

專
業
選
修

英       語       導       遊    &    領       隊      模       組

多媒體英文(一)

多媒體英文(二)

新聞英語(一)

新聞英語(二)

語言學概論(一)

語言學概論(二)

統計軟體應用(SPSS)(一)

統計軟體應用(SPSS)(二)

中英口譯(一)

中英口譯(二)

商業套裝軟體(一)

商業套裝軟體(二)

科技英語(一)

科技英語(二)

實務英文(一)

實務英文(二)



100.03.08 院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四技100級課程規劃表
100.03.16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00.03.30 教務會議通過

合  計 14 2 2 2 2 2 2 0 0 4 4 2 2 0 3 2 5

   皆為每二年開課一次。

   大四上學期加退選前通過英檢中級初試或相當級數之英檢測驗，得抵免修（實務英文（一））；若學生在大四下學期

最低畢業學分：130學分(共同必(選)修14~16學分、通識必選14學分、院訂及專業必修53學分)
備註:

 1.跨系修課學分最多承認12學分為畢業學分。

 2.共同必(選)修科目部分之( )係為選修課程。
 3.軍訓為選修課程(軍訓課程可折抵役期，須修畢兩學年，始可報考預官)
 4.體育:大一為必修(2學分)，大二．三．四得選修(2學分)，最多承認畢業學分4學分。
 5.人文管理學院-人文藝術(一)企業倫理為必修科目
 6.服務教育為一下至四上，任選2學期(每學期服務需滿15小時)
 7.第二外語（法語、日語、俄語）（一）為三選一之必選課程（4學分），第二外語（二）（4學分）為選修課程，第二外語課程

 8.本系學生須至少修滿一模組之學分(18學分)，並可獲得該模組證書；但於大四下獲選交換學生者，得免修「解說員英語與實務」
   或/和「英語教學觀摩與實習」。

 9.本系學生畢業前須出示與所修之模組相關證照或准考證，經應外系核章後，始可畢業。

10.本系學生須至少於從事與外語或模組相關之服務累計滿40小時，經應外系核章後，始可畢業。

11.本系學生須於大四上學期加退選前參加2次正式全民英檢中級或多益檢測，未通過者，須於大四上學期加退選前加修
   (實務英文(一))三小時0學分，大四下學期加修(實務英文(二))三小時0學分，成績及格，始可畢業。惟，學生若於

   加退選前通過英檢中級複試證明或相當級數之英檢測驗，得抵免（實務英文（二））。若修課期間通過者，則總成績以90分計算。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國文 6 3 3 3 3

3 3 3

3 3 3

體育 2~4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軍訓 0 (0) 2 (0) 2 (0) 2 (0) 2

服務教育 0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合  計 14~16 7 10 7 11 (1) 5 (1) 5 (1) 3 (1) 3 (1) 3 (1) 2

2

2

2

2

2

2

2

合  計 14
管理學 3 3 3

合計 3 3 3
基礎英語聽力與會話 * 4 2 2 2 2
英文文法與修辭 4 2 2 2 2
英語發音語音學 4 2 2 2 2
基礎英文閱讀與寫作 * 4 2 2 2 2
中級英語聽力與會話 * 4 2 2 2 2
中級英文閱讀與寫作 * 4 2 2 2 2
研究方法 * 2 2 2

* 2 2 2

* 2 2 2

* 2 2 2

* 2 2 2

* 2 2 2

* 2 2 2
進階英文寫作：學術報告 * 2 2 2

102.11.08 系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2.06.05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05.29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2.05.21 院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2.05.01 系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2.04.10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03.27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2.03.19 院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2.03.06 系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12.26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12.19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12.06 院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09.19 系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06.06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05.23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05.14 院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05.09 系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03.08 院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02.29 系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0.10.04 系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0.10.05 系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0.03.02 系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00.03.08 院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四技100級課程規劃表
100.03.16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00.03.30 教務會議通過

科
目
類
別

*為
實務
課程

學
分
數

共
同
必(

選)

修

英文(一)

英文(二)

通
識
必
選

人文藝術(一)企業倫理

人文藝術(二)

人文藝術(三)

社會科學(一)

社會科學(二)

自然科學(一)

自然科學(二)

院
訂
必
修

專
業
必
修

中英翻譯(一)

中英翻譯(二)

進階英語聽力與會話(一)

進階英語聽力與會話(二)

語言與跨文化溝通(一)

語言與跨文化溝通(二)



100.03.08 院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四技100級課程規劃表
100.03.16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00.03.30 教務會議通過

英文實務專題 * 4 2 2 2 2
會議英語與簡報 * 2 2 2
商業英語溝通 2 2 2
商用英文書信 2 2 2

合  計 50 8 8 8 8 4 4 4 4 8 8 10 10 8 8 0 0

第        二        外        語        

4 2 2 2 2

4 2 2 2 2

合  計 8 0 0 0 0 2 2 2 2 2 2 2 2 0 0 0 0

觀光英語會話 3 3 3
餐旅英語 3 3 3
領隊英語與實務 * 3 3 3
空服員英語 3 3 3
導遊英語與實務 * 3 3 3

解說員英語與實務 * 3 3 3

合  計 18 0 0 0 0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英        語        教        學        模        組

英語教學理論與實務 * 3 3 3

外語習得 3 3 3

英語教學教材與教法 * 3 3 3

英語教學活動設計 * 3 3 3

語言測驗與評量 3 3 3

英語教學觀摩與實習 * 3 3 3
合  計 18 0 0 0 0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共        同        選        修        科        目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簡易西班牙語會話 2 2 2

國際貿易實務 2 2 2

財經英語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英語演說與辯論 * 2 2 2

德語入門 * 2 2 2

合  計 28 2 2 2 2 4 4 4 4 4 4 4 4 4 4 6 6

2 2 2

2 2 2

英語電影欣賞與討論 2 2 2

西洋文學概論 2 2 2

2 2 2

2 2 2

專
業
選
修

第二外語法語、俄語、日語
(一)

第二外語法語、俄語、日語
(二)

專
業
選
修

英       語       導       遊    &    領       隊      模       組

多媒體英文(一)

多媒體英文(二)

新聞英語(一)

新聞英語(二)

語言學概論(一)

語言學概論(二)

統計軟體應用(SPSS)(一)

統計軟體應用(SPSS)(二)

中英口譯(一)

中英口譯(二)

商業套裝軟體(一)

商業套裝軟體(二)

科技英語(一)

科技英語(二)



100.03.08 院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四技100級課程規劃表
100.03.16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00.03.30 教務會議通過

0 0 3

0 0 3

產學合作研修 2 2 2

合  計 14 2 2 2 2 2 2 0 0 4 4 2 2 0 3 2 5

   皆為每二年開課一次。

   大四上學期加退選前通過英檢中級初試或相當級數之英檢測驗，得抵免修（實務英文（一））；若學生在大四下學期

實務英文(一)

實務英文(二)

最低畢業學分：130學分(共同必(選)修14~16學分、通識必選14學分、院訂及專業必修53學分)
備註:

 1.跨系修課學分最多承認12學分為畢業學分。

 2.共同必(選)修科目部分之( )係為選修課程。
 3.軍訓為選修課程(軍訓課程可折抵役期，須修畢兩學年，始可報考預官)
 4.體育:大一為必修(2學分)，大二．三．四得選修(2學分)，最多承認畢業學分4學分。
 5.人文管理學院-人文藝術(一)企業倫理為必修科目
 6.服務教育為一下至四上，任選2學期(每學期服務需滿15小時)
 7.第二外語（法語、日語、俄語）（一）為三選一之必選課程（4學分），第二外語（二）（4學分）為選修課程，第二外語課程

 8.本系學生須至少修滿一模組之學分(18學分)，並可獲得該模組證書；但於大四下獲選交換學生者，得免修「解說員英語與實務」
   或/和「英語教學觀摩與實習」。

 9.本系學生畢業前須出示與所修之模組相關證照或准考證，經應外系核章後，始可畢業。

10.本系學生須至少於從事與外語或模組相關之服務累計滿40小時，經應外系核章後，始可畢業。

11.本系學生須於大四上學期加退選前參加2次正式全民英檢中級或多益檢測，未通過者，須於大四上學期加退選前加修
   (實務英文(一))三小時0學分，大四下學期加修(實務英文(二))三小時0學分，成績及格，始可畢業。惟，學生若於

   加退選前通過英檢中級複試證明或相當級數之英檢測驗，得抵免（實務英文（二））。若修課期間通過者，則總成績以90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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